
附件 1:

学生资助中心发布招聘通知

学生填写勤工助学岗位

申请表

学生资助中心组织用工

部门进行面试，并当天公

布面试结果

附同本人及家庭经济状况证明

材料一并递交学生资助中心

需提供本人课表、身份证，中国

银行卡复印件、开户行地址

通过面试的学生一周内上

岗，并通过一周试用期后

由用工部门签署意见

各部门务必在次月 7日前

将学生签到表和部门每月

学生勤工助学工时统计汇

总表交至学生资助中心

学生签到表：由部门联系人

和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对学生

的表现签署意见

部门每月学生勤工助学工时

统计汇总表：由部门（二级

学院）联系人汇总报部门（二

级学院）负责人签字
学生资助中心审核

学生勤工助学审批流程图

财务室审核

学生资助中心进行上报

由校领导签字后统一发放

由用工部门（二级学院）、学生处、财

务处、分管校领导、校长签署意见

用工部门提出岗位申请


